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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与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谨慎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

况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已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并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

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占用资金风险；  

（二）公司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

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

和当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总额度 14000 万元，担保余额为 11666.14 万元。  

（三）公司不存在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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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成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等事项，我们认为公司有效地执行了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不存在关联方通过关联交易侵占公

司利益或关联方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3、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认为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

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意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4、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5 年度进一步完善了内控制度。目前公司内控制度能够

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公司发展的需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

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健康运行及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提供保证。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制订以来，各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实施。 

5、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发出《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前，

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公司拟聘任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等执业资格，先后为近百家上市公

司提供审计、专项鉴证、管理咨询等服务，具备丰富的为上市公司服

务的经验与能力，能按时为公司出具各项专业报告且报告内容客观、

公正。我们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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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提名董事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拟提名廖政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本次提名董事候

选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程序合法。经审

阅廖政宗先生的相关资料,董事候选人廖政宗先生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关于董

事任职资格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我们同意提名廖政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同

意将提名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公司法》、《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

情形。 

3）经了解李凉凉女士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能够胜任公司相应

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聘任李凉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8、关于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拓

展融资渠道，有利于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企业需要。同时也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开展本次售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9、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属于行业正常水平，符合公司业务现

状，董事会表决时有关董事作了回避。同意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6年度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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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对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郑兴灿             陈锡良              王智勇 

 

 

 

                                      201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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